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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税会计核算同时涉及企业所得税法和所得税会计

准则等多项具体会计准则，对于大多数初学者来说，当遇到

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等特殊业务时，很容易产生困惑。本

文针对会计教学中的这部分疑难问题，结合案例，抽茧剥丝，

提出自己观点。

一、当自用房产转作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

资性房地产时，涉及的递延所得税及其变动如何确认？

当企业将自用房产转为出租，并且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

行后续计量，而税法对该房产仍以历史成本计量时（假定税

法规定的折旧年限、折旧方法及预计净残值与会计规定相

同），会导致在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中形成

暂时性差异。

对此差异，我们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

债时，要区别考虑：在投资性房地产初始计量中，转换日公允

价值（即账面价值，下同）高于计税基础的部分形成的递延所

得税负债，计入资本公积，并且这个资本公积的金额是固定

的，不会随着以后公允价值的变动再发生改变。

转换日公允价值低于计税基础的部分形成的递延所得

税资产，以及日后后续计量中公允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形

成的递延所得税及其增减变动，均计入所得税费用。这是因

为企业将自用房产转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

投资性房地产，转换日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的

是资本公积的贷方，由此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也应计入资

本公积，这点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所得税核算类似；而转

换日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的是公允价值变动

损益的借方，原本计入的就是损益，由此形成的递延所得税

资产也相应计入所得税费用。下面通过例题进行说明：

例 1：B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%，2013年年初递延

所得税负债余额为0。2013年6月16日将自用房产转为出租，

且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，该房产原值1 000万元，预计使

用年限为10年，无残值，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，截至2013

年 6月 30日已经使用 3年，转换日公允价值为 900万元，2013

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为950万元。假定税法对该房产以历

史成本计量，且房产自用时的折旧政策与税法一致。需要编

制年末与所得税相关的会计分录。

分析：依题意，2013年年末房产计税基础=1 000-1 000÷

10×3.5=650（万元），2013年年末房产账面价值为950万元。形

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300万元，对应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期末

余额为75万元。但原自用房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

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，转换日公允价值 900万元与计税基础

700万元（1 000-1 000÷10×3）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，由此形

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200万元，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50万

元（200×25%）也应计入资本公积，并且这个金额是固定不变

的。而在其后续计量中，由于暂时性差异变动导致的递延所

得税变动则相应计入所得税费用。

会计分录如下：借：资本公积——其他资本公积500 000，

所得税费用250 000（倒挤）；贷：递延所得税负债750 000。

例2：承例1，假定其他条件不变，2013年年末该房产公允

价值为830万元。则年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为180万元（830-

650），年末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为 45万元（180×25%）。而转

换时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为 200万元，相当于下半年转

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20万元，应冲减递延所得税负债5万元，

对应冲减所得税费用。

会计分录如下：借：资本公积——其他资本公积500 000；

贷：递延所得税负债450 000，所得税费用50 000。

二、当会计估计变更涉及损益时，对变更当期净利润的

影响金额如何确定？

现在的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对会计估计变更这部分内容

讲述特别简单，对于涉税部分更是只字未提。而要确定会计

估计变更事项对变更当期净利润的影响，关键在于确定该变

更事项对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影响。由于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

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部分，当会计和税法对会计估计变更

涉及的损益金额税前列支时间认定有差异时，一方面需要做

纳税调整，从而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；另一方面又会形成暂

【摘要】所得税会计核算历来就是会计教学中的难点内容，尤其当涉及资产计量基础变更、会计估计变更、重大前期

差错更正等特殊业务时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本文针对这些疑难问题，结合案例进行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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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性差异，从而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。如

果会计认定在前，税法允许扣除在后，前面做的是纳税调增，

但会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；如果会计认定在后，税法允许扣

除在前，前面做的是纳税调减，但却会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。

而我们比较变更前后期的所得税费用差异，其实只涉及

暂时性差异造成的递延所得税，因为通过对变更后的利润总

额进行纳税调整得出的变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，与对变更后

的利润总额进行利润调整计算出的变更前的应纳税所得额

是一致的。因此当会计估计变更涉及损益时，对变更当期净

利润造成的影响金额就等于该事项形成的暂时性差异金额

剔除递延所得税因素后的净额。如下例：

例3：甲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5%，由于先进技术被采用，从

2013年 1月 1日起，甲公司将一台管理用设备的预计使用寿

命年限由10年调整为7年。该设备原值800万元，预计净残值

为零，已经使用 3年，仍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，假设上述

设备原折旧方案与税法规定一致。甲公司当年利润总额为

200万元，除上述事项外，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。

分析：（1）变更后净利润计算过程。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年

限的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，变更后会计与税法关于折旧年

限存在差异，因此甲公司的所得税费用由两部分组成：当期

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。具体计算如下：变更前年折旧额=800÷

10=80（万元）（税法折旧金额）；变更后年折旧额=（800-80×

3）÷（7-3）=140（万元）（会计折旧金额）；当年应交所得税=

（200+140-80）×25%=65（万元）。

由于会计与税法折旧金额的差异，2013年该固定资产的

账面价值会低于计税基础，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60万元，

对应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15万元，其确认会减少所得税费用

15万元。变更后所得税费用=当期所得税+递延所得税=65-

15=50（万元）；变更后净利润=200-50=150（万元）。

（2）变更前净利润计算过程。而如果 2013年其他条件不

变，只是沿用变更前的会计估计，按10年折旧，不存在纳税调

整，也不存在递延所得税，只需将变更后的利润总额调整为

变更前的利润总额即为：200（变更后）+60（多计提的折旧）=

260（万元）。变更前所得税费用=260×25%=65（与变更后当期

所得税相等）；变更前净利润=260-65=195（万元）。

会计估计变更导致的净利润变化=195-150=45（万元）=

60×（1-25%）。

三、重大前期差错更正如何进行所得税调整？

当本期发现前期重大差错，需要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调

整时，很可能涉及损益，此时应如何进行所得税调整，注会教

材并未涉及。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：本期发现前期重大差错

时，对于应交所得税的调整应遵从税法规定执行。①当会计

准则和税法对重大前期差错涉及的损益类调整事项处理的

口径相同，如发现前期漏提一项金额较大的折旧费用，按会

计准则规定应作为费用列支，税法也允许税前列支，此时应

同时考虑应交所得税和所得税费用的调整，增加折旧费用的

同时，减少所得税费用和应交所得税。②会计准则和税法对

重大前期差错涉及的损益类调整事项处理的口径不相同，如

前期遗漏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，按会计准则

规定应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，但税法却不将

其计入确认当期应纳税所得额，则要进行纳税调整，剔除该

因素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。而原本这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

也没包括在重大差错发现前的损益中，此时就不用考虑应交

所得税和所得税费用的调整。不过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

允价值变动会产生暂时性差异，我们在差错更正时要确认递

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。

例4：甲公司2012年利润总额300万元，2013年发现2012

年漏记一项管理用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30万元，公司所得税

税率为 25%，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，盈余公积的计提比例为

10%。假定税法允许调整应交所得税，税法规定的折旧方法、

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与会计规定相同。

分析：甲公司 2012年利润总额 300万元，漏记 30万元的

折旧费用，从金额上看该差错具有重要性，需要在发现当期

及时更正。而税法允许调整应交所得税，随着折旧费用的补

记，企业应交所得税会减少；因为税法与会计的折旧金额无

差异，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，不必确认递延所得税。

相关会计分录如下：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00 000；

贷：累计折旧 300 000。借：应交税费——应交所得税 75 000

（300 000×25%）；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75 000。借：利润分配

——未分配利润225 000；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225 000。借：

盈余公积 22 500（225 000×10%）；贷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

润 22 500。

例5：乙公司2012年利润总额200万元，2013年发现2012

年漏记一项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0万

元，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%，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，盈余公积

的计提比例为10%。

分析：乙公司 2012年利润总额 200万元，漏记 50万元的

公允价值变动收益，从金额上看该差错具有重要性，需要在

发现当期及时更正；而按税法规定，该收益不需在确认当期

交税，以后处置时再考虑，但原本利润总额中也并未包含该

金额，因此不需对应交所得税进行调整。而该事项会引起交

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，形成应纳税暂时性

差异，应相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。

相关会计分录如下：借：交易性金融资产——公允价值

变动500 000；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500 000。借：以前年度损

益调整125 000（500 000×25%）；贷：递延所得税负债125 000。

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375 000；贷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

375 000。借：利润分配——未分配利润 37 500（375 000×

10%）；贷：盈余公积37 5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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